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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指組 IG 

★★法治教育小學堂： 
為增進同學法治觀念，培養現代公民之法律基本素養，社團同學申請活動或
建立各項資料歷程記錄核章及簽名處，務必由印鑑本人核章及簽名，勿圖便
利代替他人，以免觸法。 
根據中華民國刑法  
→第 210 條： 
偽造、變造私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 217 條： 
偽造印章、印文或署押，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
刑。盜用印章、印文或署押，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亦同。 
 
●資料來源 1：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C0000001&flno=217 

●資料來源 2：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C0000001&flno=210 

●課指組社群雲公告 3：https://aps.uch.edu.tw/SocialCloud/Default.aspx 

●學務處公告 4：https://reurl.cc/A2v68Q 



 



一. 學生團體保險 

本學期由國泰人壽保險公司承辦，請利用理賠專員駐校服務時段前往諮詢與繳交理賠申請案件，服務時間與

地點如下：  

日間部：每週二、四上午 11:30~下午 13:30（衛保組辦公室）  

進修部：每週三下午 18:30~下午 20:30（進修部辦公室）  

申請理賠時所需文件如下：  

 

 

 

 

 

 

 

二. 健康促進活動 

活動名稱 時間 地點 備註 

流感疫苗施打 11/7 12:40-13:30 健康中心 對象:符合公費資

格師生 

三. 健康宣導 

 

文件名稱 備註 

申請書 

請自行下載或至衛保組領取： 

全球人壽理賠申請書 

（113年 8月 01日(含)後發生之事故） 

國泰人壽理賠申請書 

（113年 7月 31日(含)前發生之事故） 

診斷證明書 
副本可，需加蓋醫院章 

醫療收據 

存摺影本 學生本人存摺影本 

     骨折須附 X光碟片 申辦完成 恕不退還 

未成年者 A.法定代理人簽章 B.戶口名簿(需有法定代理人基本資料) 

※患惡性腫瘤醫療者，另需檢具病理組織檢查報告。 

※事故發生日起算兩年內皆可申請辦理。 



113學年度第一學期校內競賽 

比賽名稱 說     明 
報名截止 

時間 
比賽時間 

新
生
盃 

桌球 
參加資格：113 入學新生、個人單打賽、分男、女組、

以班為單位報名。 

10/11(五) 

12:00 

10/30、11/13 

(三)13:10 起 

排球 
參加資格：113 入學新生、分男、女組、以班為單位

報名。 

10/17(四) 

12:00 

10/21(一)起 

每日中午 

羽球 
參加資格：113 入學新生、個人單打賽、每班可報名

男生、女生各三人為限。 

10/30(三) 

16:00 

11/13、

11/20、

11/27(三)13:00

起 

校
長
盃 

拔河 
參加資格：全校皆可報名、每隊 12 人。分男、女組、
參賽者必須為同一班級成員。 
全校運動會當日(12 月 7 日)決賽。 

11/14(四) 

12:00 

11/18(一)起 

每日中午 

全
校
運
動
大
會 

個人賽 

班級接力 

男子組-徑賽：100M、200M、400M、800M、1500M、
及 400M、1600M 接力。 
女子組-徑賽：100M、200M、400M、800M、及 400M
接力。 
分日間部、進修部。男、女組。以班為單位報名。 

11/1(五) 

17:00 

預賽 12/2(一) 

複賽 12/3(二) 

決賽 12/7(六) 

系大隊

接力 

請各系系學會會長組隊，以系為單位分男子組、女
子組，20 棒，每人 100 公尺。 

11/20 

17:00 

12/7(六) 
院大隊

接力 

各院辦公室組隊，參賽人數 30 人(含男學生 17 人、
女學生 8 人、教職員工女生 2 人、男生 3 人)，每人
跑 100 公尺，共 3000 公尺。 

11/20 

17:00 

學生趣味

競賽 
投籃接力，以「班級」為單位報名參加，報名上限
40 隊。第二階段開放每班第二隊以上參賽。 

第一階段
10/25 

第二階段
11/20 

本學期另有，新生盃 籃球、籃球 3對 3 錦標賽，待核定後公告。 

詳細競賽資訊、報名表公佈於體育運動組網頁，紙本報名表已轉交大
一體育課老師，大二以上欲報名拔河、運動會可至體育運動組辦公室索取。 

體育運動組網頁：http://budget.sa.uch.edu.tw/zh_tw/5 

 

http://budget.sa.uch.edu.tw/zh_tw/5


志願服務內涵及倫理 

志願服務係指，民眾出於自由意志，非基

於個人義務或法律責任，秉誠心以知識、

體能、勞力、經驗、技術、時間等貢獻社

會，不以獲取報酬為目的，以提高公共事

務效能及增進社會公益所為之各項輔助性

服務。 

對社會提出志願服務的人，稱為志願服務

者，或簡稱志工。 

因此，可以把志願工作定義為: 

1.非強迫性，沒有義務從事 

2.不求立即的或大筆的金錢回報 

3.目的在幫助他人 

4.是工作而非玩樂 

5.願意從事與自己利益無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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